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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与 HOC II B.V.签署《合资经营企业合同》补充协议的公告 

 

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与 HOC II B.V.签署合资经营企业合同补充协议的公告》，并将该议案提交公

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，有关事项如下： 

 

基于共同发展电气产品分销业务的良好愿望，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和索能达旗下全资公司 HOC II B.V.于 2007 年 10 月共

同出资设立了海得电气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海得电气”）。针对经营发展

的相关事项，经公司 200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同意，双方修订并签署了

《合资经营企业合同》。 

海得电气成立以来，在双方股东的共同努力下，公司正常稳定地经营，业务

有序地开展。《合资经营企业合同》中约定：“甲方（公司）同意并支持乙方（HOC 

II B.V.）成为持有海得电气 51%股权股东的意向。因此，双方同意，根据第五

十一（二）条，甲方应在针对截止于 2012 年 12 月 31 日的账户完成审计后的下

一个月内向乙方提供成为大股东的机会。” 

鉴于上述情况，并结合海得电气的业务发展情况，经双方友好协商，拟在原

合资经营合同的基础上做出如下补充约定： 

1、双方对未来中国电气产品分销市场的长远发展充满信心，因此，双方同

意并继续支持该等意向，该等意向未发生任何变化。 

2、出于业务整体持续发展的需要，双方经过协商，一致同意延长原《合资

经营企业合同》中第五十二条的期限约定。自 2012 年 12 月 31 日至 2015 年 12

月 31 日期间的会计年度结束后，且海得电气完成审计后的三个月内，公司同意



  

向 HOC II B.V.提供其成为海得电气控股股东的机会。 

3、待《合资经营合同》之补充协议获得公司股东大会同意后，双方确认将

触发海得电气股东持股变动事宜时，双方将就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的相关条款进

一步磋商，包括但不限于调整方式、交易安排、交易价格、管理模式、业务计划、

未来发展的约定等。海得电气股东持股变动事宜尚需获得双方股东以及有关政府

审批机关的批准。 

4、双方基于海得电气业务的长远发展和互利共赢的良好意愿，双方同意将

海得电气的经营期限由原来的十年延长至二十年(自海得电气成立之日起计算)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

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事  会          

2013 年 4 月 24 日       




